
致选民的公开信 

 

各位选民：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将于今年第四季度进行换届选举。 

我国的选举制度是国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是广大选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

主权利，参与国家政治活动，管理国家事务的基本形式。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选民的权利。积极参与选举投票，是每一位选民的一

项光荣的政治权利，也是选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将选举工作的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选民登记 

2021年 9月 1日至 10月 25日为本区选民集中登记阶段。按照法律规

定，凡 2003 年 11 月 16 日(含本日)前出生的，年满 18 周岁的公民，除被

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停止行使选举权利以及不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外，都应

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选区设立选民登记站，负责选民登

记工作。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张榜公布选民名单。 

每一选民只能在一个选区进行选民登记。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的职工，是本市户籍的，一般在所在单位进行登记，在校学生一般在学校

进行登记。本市农民在所在村或者工作单位进行登记。没有工作单位的本

市居民，一般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也可以在户口所在地进行登记。非本

市户籍、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在其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本人要求

参加本市选举的，在依法办理选民资格转移证明后，可以在本市进行选民

登记；已经在本市参加过 2016年区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的，经核对

选民资格后，可以不再开具选民资格转移证明，在现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

参加选举；其他人员和依法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的选民登记，由区选举

委员会研究决定。 



二、推荐代表候选人 

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

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拟推荐的人

选应当具有宪法法律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具备履职意愿和能力，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得到群众广泛认同。

政治上有问题的、正在服刑或有违法违纪问题正在接受处理的、品行不端

造成不良影响的人，不能提名推荐为代表候选人。 

提名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汇总后，在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

按选区张榜公布。再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

人名单，并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按选区张榜公布。 

三、投票选举  

区选举委员会确定 2021年 11月 16日为本区统一投票选举日。请各位

选民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届时在指定的投票地点

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把那些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有履职能力、广大人民群众信任

的人选为区人大代表。 

我们相信，在广大选民的积极参与下，严格按照选举法的规定，选举

人大代表的工作一定会取得成功。 

感谢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上海市虹口区选举委员会 

                                  2021年 8月 26日 
 


